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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交基〔2017〕722 号 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交通建设 
领域非主体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工作 

的紧急通知   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、公路局，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

局，广州、珠海、汕头、惠州市港口（务）局，省公路管理局、

省航道局、省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督站、省南粤交通投资建设有

限公司，省交通集团公司、省航运集团，港珠澳大桥管理局：  

近年来，我省公路水运建设工程通过开展 “平安工地”建

设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主体工程施工安全事故得到有效遏制，

但在附属工程（包括房建、机电、绿化工程等）、线外工程（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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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地、预制场、拌和站、取土场、弃土场、管线拆迁工程、施工

便道便桥、三改工程等）、专业外委工程（特种设备安装与拆除、

爆破工程等）、专用设施设备等方面事故较多。今年以来，先后发

生了5宗事故，其中3宗为非主体工程施工，分别为淹溺、土体

坍塌、龙门吊倒塌，共死亡3人。 

上述生产安全事故特别是反复发生的同类型事故充分暴露

出部分地区和单位安全生产意识模糊、施工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地

监管责任不落实、防范措施不到位、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、现场

管控不严格、施工安全管理存在死角和盲区、行业安全监管存在

薄弱环节等突出问题，值得各地、各单位认真总结、反思。 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切实加强全省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管

理，特别是加强非主体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工作，消除麻痹大意思

想，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多发频发势头，有效防范重特大事故，

促进全省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，结合 “平安

工地”建设、“品质工程”创建和质量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

行动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加强交通建设非主体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工

作提出如下要求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 

一、提高认识，深刻吸取教训，高度重视非主体工程施工安

全管理 

事故频发凸显我省公路水运建设行业各单位、各部门对非主

体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存在认识不足、意识不够、措施不实、管理

不严，甚至以包代管等一系列突出问题。各单位、各部门必须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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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认识到非主体工程与主体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同等重要，必须将

非主体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纳入日常的安全管理工作中。项目建设

单位应强化对非主体工程的施工安全监管，将非主体工程安全监

管纳入到规章制度体系、教育培训体系、检查整改体系、评比奖

惩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，压实监理、施工、监控等单位的责任并

监督落实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将非主体工程作为属地监管

的重点，强化非主体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的督查问责，提高监管实

效。 

二、采取有力措施，加强非主体工程施工全过程安全管理 

   （一）狠抓专项施工方案管理。建设项目相关参建单位必须按

照有关规范、标准和文件的要求，制定非主体工程的专项施工方

案，组织方案评审，认真严格审批方案，监督方案落实，开展安

全风险辨识、分析和评估，风险较大的要编制应急预案。施工方

案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，安全防范措施必须百分之百地落实到位。 

（二）狠抓人员教育培训。建设项目施工单位要认真落实非

主体工程施工从业人员安全教育、安全技术交底、风险告知及应

急管理，提高现场处置及自救互救能力，注重从施工班组抓起，

提高施工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，确保施工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

全知识和安全技能。 

（三）狠抓事故隐患排查整改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各

建设项目相关参建单位必须将非主体工程施工全面纳入安全检查

范围，建立隐患排查整治的长效机制。近期，要结合安全生产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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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活动组织一次专项检查，系统地对非主体工程施工开展隐患

排查整治工作。一是排查施工环境周边地质灾害、边坡滑塌事故

隐患，包括驻地建设及临建设施（如办公生活区、钢筋加工厂、

拌和站等），以防坍塌、防高坠、防火灾事故为重点；二是排查附

属工程（如房建、机电、绿化等）“三违”作业、带病作业，以防

支架坍塌、防物体打击、防机械伤害、防车辆伤害为重点；三是

排查线外工程（如取土场、弃土场、管线拆迁工程、施工便道便

桥、三改工程等）沿线排水、防护、山体崩塌，以防滑坡、防泥

石流等自然灾害为重点；四是排查特种设备、专用设备（如移动

模架、挂篮、塔吊、电梯、架桥机等）进场验收、人员持证、检

验检测、维修保养等，以防坍塌、防起重伤害为重点；五是排查

退场安全管理（如设备拆除等），以防高坠、防坍塌为重点。 

三、杜绝管理盲区，全面加强对外委第三方作业的安全监管 

（一）项目建设单位要将第三方试验检测、监控量测等作业

单位纳入安全监管范围，对其加强日常安全管理，防止因工程质

量问题或监控量测工作不及时、不到位、不准确引发生产安全事

故。 

（二）各项目施工单位将特种设备（如龙门吊、架桥机、塔

吊、电梯等）安装、拆除、维护和爆破施工、爆破火工品运输、

仓管等委托给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后，决不能放手不管，使其成

为安全管理的盲区。监理、施工单位必须系统地对外委第三方单

位进行专项方案管理、人员资质管理及施工现场安全监督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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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施工单位领导带班制和监理单位旁站监督制。 

四、高度关注极端天气、周边环境带来的风险，做好风险管

控和事故防范 

目前，我省正处在极端天气高发时期，各项目、各单位要切

实采取有效措施，准确掌握汛情及恶劣天气预警预报，高度关注

极端天气、周边环境带来的风险，及时根据气象预警发布灾害性

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安全提示，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，严防自

然灾害引发安全事故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 
  

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月 5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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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
抄送：交通运输部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，省安全监管局，

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、公路建设公司、路桥建设发

展公司、交通实业投资公司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

司，广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，深圳市高速公

路有限公司，珠海交通集团有限公司，佛山市路桥

建设有限公司，惠州市公路建设总公司，东莞市交

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。 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2017 年 7月 5日印发  
 


